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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承诺书

1、供应商与其他投标单位无交叉控股股东、无交叉兼任高级管理人员及涉嫌联合

围标、串标行为；

2、与供应商股东和管理人员（法定代表人、董事或监事）之间存在近亲属（指夫

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近姻亲关系）或相互占股等关联关系的其他非国有

销售型企业，也未参加同一包采购活动；

3、无采购单位和招标代理机构职工在供应商单位兼职的情况；

4、不向采购单位和代理机构相关人员输送利益等行贿行为。

如承诺内容与实际不符，签署人承担法律责任，供应商自愿承担与采购人签订的合

同无效、采购人有权拒绝支付合同款、供应商自身损失自己承担并赔偿采购人因此产生

的一切损失的民事法律责任及因此产生的刑事责任。

供应商（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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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供应商廉洁自律承诺书

为了积极配合 （采购人名称） 进行的 （项目名称） 采购工作，

有效遏制不公平竞争和违规违纪问题的发生，确保采购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我们

特向贵司郑重承诺，在政府采购过程中严格遵守下列行为准则：

1、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以及廉洁从业的各项规定。

2、不以围标、串标、陪标、挂靠、提供虚假信息、恶意干扰采购人、评审小组评

审等违规手段实现成交目的；

3、不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向采购人相关工作人员或其亲戚、朋友等利益相关人

行贿或馈赠礼金、有价证券、贵重物品。

4、不以任何名义为采购人相关工作人员或其亲戚、朋友等利益相关人支付、报销

应由其个人支付的费用。

5、不以任何理由安排采购人相关工作人员或其亲戚、朋友等利益相关人参加健身、

娱乐和旅游等活动。

6、不为采购人的业务部门、关联企业或人员，购置或提供通讯工具、交通工具、

高档办公用品或装修住房等。

7、不以贿赂之外的其他方式拉拢采购方相关工作人员，使其违背公平、公开、公

正竞争原则，帮助实现成交目的。

8、如果采购人相关工作人员以帮助实现成交目的为对价向供应商索取贿赂或谋求

其他个人利益，供应商应拒绝采购人相关工作人员的要求，并向采购人监督部门举报。

如果承诺人违背上述承诺并成交，承诺人自愿承担与贵司签订的合同无效、贵司有

权拒绝支付合同款、承诺人自身损失自己承担并赔偿贵司因此产生的一切损失的民事法

律责任及因此产生的刑事责任。

供应商（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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